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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。根据《杭州市促进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（杭政办函〔2024〕66号）规定，人形机器人企业采购、应用非关联企业零部件产品，年度采购量达100万元的，按年度采购量的10%予以奖励，单家企业每年最高奖励500万元。
2.机器人、增材制造企业。根据《加快推进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（杭政办函〔2023〕56号）规定，机器人、增材制造企业采购、应用非关联零部件企业生产的产品，年采购额达到1000万元以上的，按不高于采购额新增部分5%的比例（上年同比保持增长）给予补助，单个企业每年享受补助不超过500万元。
3.汽车整车制造企业。根据《加快推进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（杭政办函〔2023〕56号）规定，对整车制造企业采购非关联零部件企业生产的产品，年采购额达到1亿元以上且较上年度增长2%以上，按不高于新增部分1%的比例给予奖励，单个企业每年奖励不超过800万元。

